2011年市属事业单位继续教育公修课培训具体要求

一、培训报名：中国兰州人才网（www.lzrc.net.cn）经过全面升级改版后，教育培训专栏为市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正式开通教育培训服务，各事业单位均可登录网站注册用户名，建立本单位人员报名信息，经兰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培训部和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逐级审核无误后，各单位前往兰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培训部缴费并领取学习资料（根据省、市物价部门核定，每人收取120元培训费，收款人：兰州市非税收入财政汇激户，账号：7026969881853012，开户行：兰州市商业银行营业部）。各单位截止报名时间：2010年6月30日。兰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培训部联系电话：4818300   8440463   联系人：陈艺文

二、培训内容：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甘肃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不断提高市属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和知识素养，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调研，总共选取了10个学习专题（见网站教育培训专栏“培训动态”）作为今年的公修课学习内容，各单位可任选其中三个专题进行学习培训，每个专题脱产学习培训时间为6学时（一天），每位学习脱产学习培训时间必须达到18学时。另外，拟在9月中旬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为市属副高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和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举办一次经济社会发展专题辅导讲座。
三、培训形式：今年的继续教育公修课培训实行现场培训+自学和在线培训+自学两种形式，各单位学员在依据学习资料自学的基础上，必须按规定完成18学时的现场面授培训或在线视频培训。为了有效解决“工训”矛盾，我们将同步在中国兰州人才网教育培训专栏开通在线培训，各单位部分人员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参加现场培训，可向兰州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提出参加在线培训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将培训形式由现场培训转为在线培训。
四、培训要求：今年是贯彻落实《甘肃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的重要一年，也是全面规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局之年，市直各部门人事处、市属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应根据《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培训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甘人通〔2005〕132号）和兰人发〔2009〕38号文件精神，认真抓好培训任务的全面落实，全面规范和严格落实本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要主动将省、市人事部门制定的继续教育与职称评聘和年度考核“双挂钩”措施的关口前移，切实做到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公修课培训全员化、全覆盖，对于漏报、少报、瞒报本单位培训人员的单位，市人社局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